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貴股東您好 
 
本次股權變更程序，承蒙各位股東踴躍參與，自八月十六日召開第一次股東說明會以來，陸續依

序進行中。其間因有部份股東反映程序過於繁冗，敦促本公司協助了解是否有其他可行之簡化方

案，本公司乃緊急諮詢專業人士意見研擬可行方案，惟經多方了解，均認原訂程序最為妥適，故

請 貴股東仍按資料袋上所示之繳件資訊，準時於 8/31日(9:00~15:30)或 9/1日(9:00~12:00)二天親
自前往台北富邦銀行全省各定點(敦化分行除外)交件。此外，若 貴股東不克於 8/31日或 9/1日繳
件，亦可選擇在 9/7(週五，9:00~15:30)或 9/8(週六，9:00~12:00)二天親自赴前述定點(敦化分行除
外)繳交文件，以彈性配合 貴股東之時間。 
 
注意： 

1. 擬在台北地區交件者，請盡量選擇前往台北富邦銀行之「營業部」繳交(可搭乘捷運淡水線，
近雙連站往捷運公司出口方向)。 

2. 擬前往台北富邦銀行「敦化分行」繳交文件者，則均請改前往民生東路三段 138號大樓之
電梯大廳。 

3. 位於海外之股東，繳件方式有二：其一是親自前往台北富邦銀行駐洛杉磯分行辦理；其二
是前往各地之中華民國駐外單位(如使館、文化經濟辦事處等)認證(需加填「授權書」)。詳
細細節，請以電子郵件(mstar@mstarsemi.com)向本公司函取。 

4. 依據現行規定，中華民國國民均有年度結匯額度限制(成年人為美金五百萬元；未成年人為
新台幣五十萬元)，請務必確認 貴股東之結匯額度是否充足，若有相關疑問，請以電子郵
件(mstar@mstarsemi.com)函詢本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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